
115 年北區大專校院安衛自主互助聯盟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

一、依據 

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臺北市勞動檢查處、新

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與教育部北區大專校院安衛

自主互助聯盟締結安全伙伴關係計畫(第二期)」合作事項辦理。  

二、目的  

為提升北區互助聯盟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專業職能，特辦理訓練課

程，邀請實務經驗豐富之資深檢查員、專家學者及業界人士，期透過實務

課程講授，增進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危害辨識與應變能力，提升北區

互助聯盟學校同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能力，以保障教職員工生安全，共創

安全健康的職場環境。預計開設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在職教育訓練」

課程。 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

     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北區自主互助聯盟 

四、執行單位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 

五、辦理日期：115 年 2 月 25 日 09:00-16:00。  

六、辦理地點：國立中央大學科一館秉文堂(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)。 

七、参加人數及對象：140 人，教育部大專校院安全衛生北區自主互助聯盟會

員學校及高中職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業務主管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。報名網址：

https://trains.osha.gov.tw/CASOTIS/JobEducationClass/SignUpPortal

?jtscno=0128095516 

 

 

https://trains.osha.gov.tw/CASOTIS/JobEducationClass/SignUpPortal?jtscno=0128095516
https://trains.osha.gov.tw/CASOTIS/JobEducationClass/SignUpPortal?jtscno=0128095516


九、課程資訊： 

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姓名 備註 

2 月 25 日 

09:00 

| 

11:00 

職業安全衛生法新修法規解

說 
2 黃錫麟 符合附表十五第五點第四款 

11:00 

| 

12:00 
職業安全衛生違反態樣 1 黃錫麟 符合附表十五第五點第四款 

13:00 

| 

16:00 

安全衛生管理實務與職災案

例（捲夾、墜落、感電） 
3 黃錫麟 符合附表十五第五點第四款 

 

十、 全程參與並完成簽到退者，核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業務主管教育訓

練時數。 

十一、 預期成果：  

完成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業務主管在職教育訓練 140 人次，提升學校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素質，增進教職員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能，進而減少

意外發生。 

 


